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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声明 

作为亚星客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华泰证券特做以下声明： 

1、本保荐机构与亚星客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各方当事人均无任何利益关系，

不存在影响本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发表的有关

意见是完全独立进行的。 

2、本保荐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由亚星客车及其非流通股股东等参与方

提供。有关文件、资料提供方已对本保荐机构做出承诺：所提供的为出具本保荐

意见所依据的所有文件、资料、意见、承诺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及时，

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本保荐意见失实或产生误导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

遗漏，并对其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责

任。 

3、本保荐机构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

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4、本保荐意见是基于参与亚星客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各方均按照《股权分

置改革说明书》及其他相关文件、资料全面履行其所负责任的假设而提出的，任

何方案的调整或修改均可能使本保荐机构所发表的保荐意见失效，除非本保荐机

构补充或修改本保荐意见。 

5、本保荐机构在保荐意见中对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取得

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合理性进行了评估，但上述评估仅供投资者参

考，本保荐机构不对投资者据此行事产生的任何后果或损失承担责任。 

6、本保荐机构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保荐意见中

列载的信息或对本保荐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7、本保荐机构提醒投资者注意，本保荐意见不构成对亚星客车的任何投资

建议，对投资者根据本保荐意见所做出的投资决策而产生的任何风险，本保荐机

构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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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执行安排调整的主要内容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客车”或“公司”）董事会于

2006 年 12 月 25 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后，通过拜访投资者、召开投资者座

谈会以及热线电话等多种渠道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根据沟通和交流的结

果，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决定维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不变。 

为不影响亚星客车股改进程，亚星客车非流通股股东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

公司与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同意为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应支付的 19,763 股股票对

价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付后，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所持有的 42.82 万股

股份在上市流通前，应当向亚星集团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折算成款项偿还，或

者取得亚星集团的同意，并由亚星客车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

通申请。 

以 2006 年 12 月 22 日公司股本结构为基础，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代

为垫付后，亚星客车非流通股股东实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要支付的股票对

价以及支付前后的持股情况如下：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序号 

执行对价的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

股份数量(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1 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

公司 128,572,500 67.67 5,953,879 122,618,621 64.53 

2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

公司 
428,200 0.23 0 428,200 0.23 

3 扬州经济开发区开发总

公司 
356,900 0.19  16,472 340,428 0.18 

4 江苏扬农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 
356,900 0.19  16,472 340,428 0.18 

5 扬州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285,500 0.15  13,177 272,323 0.14 

合    计 130,000,000 68.42 6,000,000 124,000,000 6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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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垫付应由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支付的

19,763 股股票对价。 

 

二、保荐机构对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文件的核查情况 

本保荐机构已对亚星客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

订稿）、亚星客车非流通股股东签署的一致同意协议及出具的承诺、江苏苏源律

师事务所补充法律意见等文件进行了核查，确认上述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为支持亚星客车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并力争实现恢复上市目标，在控股股东

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及扬州市政府的协调、支持下，亚星客车原控股股东

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占用公司的 6300 万元资金，已通过由扬州机电

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 6300 万元受让公司该项债权的方式予以清

偿，上述资金已于 2006 年 12 月 28 日到帐。 

 

四、保荐机构意见 

针对亚星客车股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对价执行情况的调整，本保荐机构

认为： 

亚星客车控股股东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代为垫付应由南京中船绿洲

机器有限公司支付的股票对价，其目的是为了加快亚星客车股权分置改革进程，

非流通股股东对价执行情况的调整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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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 

单位名称：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保荐代表人：刘惠萍  

项目主办人：顾立新 

联系电话：025－86799639、86799602 

联系地址：南京市汉中路 180 号星汉大厦 19 楼 

邮    编：21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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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惠萍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吴万善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00 七年一月四日 

 

 


